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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设立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和联合
执法小分队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板块、办公室（中心、大队）：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根据区道安办相关要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现调整设立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和联合执法小分队。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组成人员
主  任：张元华   政法委员、副镇长
副主任：邓忠喜   派出所所长
何  锋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
专职安全协管员： 赵欢、司宇
兼职安全协管员： 唐昌平、鲁平、张知田、肖世平
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是全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构，设在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何锋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
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下设联合执法小分队，队长邓忠喜，副队长何锋，成员李书杰、钟世春、司宇、赵欢、唐昌平、鲁平、张知田、肖世平。
二、道路交通安全办公室工作职责
（一）制定本辖区县道以下（不含县道）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提高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覆盖面和普及率，提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三）深入分析本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状况，定期组织开展排查整治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四）督促检查村、企业、学校等单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五）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委托执法权限，组织“6+5”支力量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查纠执法工作，对农村道路上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予以制止、纠正和处罚。 
    （六）负责辖区劝导站建设，监督、指导劝导站做好农村道路的“看、查、劝、宣、纠、封、报”等工作。 
（七）完成上级和职能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重庆市铜梁区石鱼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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